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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鲁工业大学学生奖学金评选办法

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适应我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

要求，切实加强学风建设，激励广大青年学生刻苦学习、奋发成才，

根据有关文件精神和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奖学金的设立

1.学习成绩奖学金

（1）学习成绩优秀奖学金

分为两个等级，一等每人每学年 600元，不超过学生总数的 6%；

二等每人每学年 200元，不超过学生总数的 25%。

（2）学习进步奖学金

用于奖励学习有突出进步者。要求学习态度端正，学习成绩有较

大幅度提高（在班级中较上学期提高 20个名次以上）。评奖比例不限，

金额为 50元/人。

2.素质拓展奖

素质拓展奖的评选比例不超过班级人数的 20%，由学校颁发荣誉

证书。

3.班级学习成绩优秀奖学金

用于奖励学习成绩优秀的班集体，评选范围为全校大一、大二各

班级。要求该班级在评选学期内全体学生学习成绩无不及格现象。奖

励金额每班每学年 600元，奖金用做该班班费。

二、奖学金的评定

1.奖学金评定工作在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指导下进行，学生工作

处为具体组织单位，负责全校奖学金评定的日常工作；各学院的评定

工作由分管学生工作的院领导负责，班主任或辅导员主持具体的评定

工作。

2.学习成绩优秀奖学金以学生期末考试成绩为依据进行评定，以同

年级、同专业或以班级为单位，按学习成绩排序确定最终的获奖学生；

素质拓展奖由各学院自行评比，评定前需将评定办法交学生处审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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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案，评比结束后将获奖名单上报学生处；班级学习成绩优秀奖学金

需上报获奖班级名单汇总表及获奖班级学习成绩汇总表。

3.奖学金的评定作为一项常规性工作，每学期评定一次，每学期开

学后三周内完成对上一学期的各类奖学金评定。其中，学习进步奖学

金由教务处审核。

4.评比学期或学年内受到校党、团、行政处分或评比学期内有两门

以上（含两门）课程考核不及格者，无资格参评各类奖学金。

5.学生在校最后一学期不再参评以上各类奖学金。

三、奖励办法

以上各类奖项由学校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，并在校园网上公布名

单。

四、其他

1.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负责解释。

2.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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